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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重视发展农村专业技术协会 

夏英 詹卉 

一、 现状 

农技协在我国新型合作组织发展中，以其发展早、内生性、

公益性等特征而得到组织成员的认同，业已形成地域分布广泛、

专业门类齐全、服务类型多样、发展路径灵活、组织系统健全

的发展格局。但是 2007年《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颁布实施后，

受外部发展环境影响，农技协转变登记为合作社。合作社与农

技协融合发展等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新的发展选择。与合作社相

比，农技协在规模实力、内部管理机制、发展资金等方面显现

出某种程度的劣势： 

一是实力较弱。目前我国大多数农技协规模仍然较小，只

能覆盖一个村或几个村，县级或乡级以上较具规模的农技协数

量较少；纯服务型协会较多，实体协会较少，经济实力不强，

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nd Development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IAED

DDD

KKK

KKK

D 

DDD

DDD 

e 



 2 

获取技术、人才、市场、信息等发展资源的渠道不畅、途径不

多。 

二是机制落后。部分农技协没有完善的章程，组织形式、

运行机制、综合实力、服务能力等方面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

要求；部分农技协只能提供单纯的技术和信息服务，农民“有

利则合，遇险则散”，协会与龙头企业、基地、农户间的风险共

担的利益联结机制没有形成，缺乏可持续发展能力。 

三是资金匮乏。农技协缺乏经济依托，政府对其扶持又较

少，绝大多数农技协缺乏活动经费，甚至许多服务需要会员付

费才能进行，有的农技协更是因为公共设施建设投入而负债累

累，严重影响协会的正常运转，其在技术、经济等方面的组织

功能和合作优势不能得到充分发挥。 

二、 问题 

近年来农技协发展滞后于农民专业合作社，不能满足农民

对合作组织发展形式多样性选择的需求，其原因在于： 

一是农技协法律地位不明确。目前我国还没有相应的法律

法规来明确农技协的法律地位，农技协立法滞后于农技协工作。

导致农技协在开展技术服务或正常经营活动时无法可依，地方

制定的农技协优惠政策在执行中遇到困难时无法得到国家法律

法规的保护等，农技协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这对于营

造不同类型合作组织的公平发展环境十分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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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政策分割阻碍农技协发展。作为社团组织的农技协不

属于《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调节对象，因此国家对合作社的

优惠政策并不覆盖农技协，不能与合作社一样享受该法规定的

产业、财政和金融等各项扶持政策。农技协的项目是在同类组

织系统内运作，因此没有形成国家统一的对农村专业合作组织

的相关优惠政策。宏观政策的分割与细碎不利于整体农村合作

组织的健康发展。 

三是部门切割致使管理混乱。农技协的管理与发展涉及农

业、民政和科协等多个部门。农业部门、供销社从农业社会化

服务角度管理，民政部门从社团登记、社团管理等角度管理，

科协从技术角度进行业务指导，形成了各个部门各自为政、缺

乏沟通与协调的多头管理局面，使农技协在很多情况下无法适

从，影响有序发展。 

四是社团法人登记限制实体化发展。农技协的合作经济组

织和社团群体组织的身份，决定了农技协具有民间性、自愿性

和非盈利性，而这种以技术服务为主的社团法人身份，缺少经

济来源，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技协的实体化发展，进而影响了

农技协以自身积累实现规模发展的能力。 

五是组织内部管理效率低下。农技协的内部多采用非专业

化管理，会员大会制度、民主决策制度、运行监督制度、财务

管理制度等多流于形式；农技协的服务功能比较单一，缺少将

广大农户会员连结起来的利益纽带，对会员的激励与约束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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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薄弱，难以组成紧密型的经济合作组织。 

六是资金不足制约农技协发展。农技协向农户提供服务是

免费的，农村信用社等金融机构通常不愿意向农技协贷款，政

府对农技协的资金扶持也较少，由于缺少资金和产业实体，导

致农技协无法与科研单位建立持续的合作关系，缺乏有效的市

场信息交流平台与服务网络，在技术普及、指导生产和社会服

务中带有很大的盲目性。资金的不足造成大部分农技协服务内

容有限、辐射范围有限、指导生产有限。 

三、 建议 

鉴于农技协这类具有内生性特征的农民合作组织在较长时

期内仍然为广大农户所认同和需要，并已在农村技术服务和科

学普及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建议制定促进农技协与合作社分工

合作、共同发展的政策措施： 

一是政策扶持上，平等对待农技协与合作社。政府应对农

技协与合作社平等对待，明确中央及各级政府出台的关于合作

社的各种优惠政策，包括财政支持、税收优惠、产业倾斜、科

技及人才扶持等，同样适用于农技协，推动农技协与合作社在

各自适合的地区相互促进、融合发展。 

二是发展能力上，增强农技协自我造血功能。鼓励农技协

通过成员现金出资入股和实物出资入股，实现与合作社融合的

实体化发展，以此增强农技协筹资能力和资源整合能力，以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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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产权结构上，农技协财产独立于其成员

财产并为其成员（包括资金入股和实物入股成员）联合所有，

资产增值或损失部分按股平摊；治理结构上，实行民主控制，

包括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允许按持股

量的多少增加其在表决中的权重；分配上实行按交易额分配为

主与按股金分配为辅的制度。 

三是发展形式上，因地制宜培育适合当地农民需求的农技

协形式。我国农业发展的地域差异要求因地制宜地促进农技协

发展。建议在东部较发达地区，鼓励协会向实体化、合作社方

向发展；在西部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积极发展和培育适应当地

需求的协会；在中部地区，为协会发展提供一个更为宽松的环

境，并在发展中不断规范。 

四是要素配置上，以农村合作金融促进农技协发展。应进

一步推动包括农村合作金融、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等在内

的新型农村金融发展，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对农技协与合作社的

金融服务，推动有助于农技协与合作社发展的资源和空间的释

放，在此基础上引导农技协逐步走向规范化、实体化和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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